
嘉南藥理大學專任教師安置辦法 
民國 103年 3月 12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年 11月 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嘉南藥理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系所調整並妥善協助專任教師之安置及資遣，依據教

師法、教師法施行細則及本校教學單位增減調整辦法規定，訂定「嘉南藥理大學專任教師安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本校因系(所、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系所)減招、減班、停招、停辦或課程調整，致該系所

產生超額或授課鐘點不足之專任教師。 

二、系所更名導致專長不符或授課鐘點不足之專任教師。 

三、本校因招生不足，導致超額或授課鐘點不足之專任教師。 

第3條 為辦理前條所列教師之安置，設教師安置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負責協調及審議本辦法

所定各項安置、資遣、離職相關措施。   
本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人事主任、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代表3人及校外

法律專家一人等組成，並由校長指定乙位副校長為召集人及擔任會議主席。另執行秘書由人

事主任兼任。 
本小組採任務編組，隨任務完成即行解散。 

第4條 本小組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5條 安置類別： 

一、校內安置：   

(一)  依據教師專長轉至其他系所任教。   

(二)  轉任職員。 

二、校外安置： 

宣導及協助教師至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進行登錄，另提供教師三至六個月參加校外轉職

輔導，並視需要給予教師帶職帶薪且減（不）授課之協助。 

第6條 安置及資遣計畫由校長指派人員協調擬定，提本小組通過後，依計畫執行。 
第7條 符合前條安置及資遣計畫之教師，應填具「專任教師安置申請表」提出申請，但以一次為限。 

第 5條第一款各目與第二款得同時申請。 

第8條 安置作業程序如下: 
申請轉至其他系所任教須符合轉任系所之師資需求，並經本小組審查後，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並依其決議辦理。 
申請轉任職員須符合轉任單位之用人需求，並經本小組參酌轉任單位主管意見後審查，其決議

須經校長核可後生效。教師轉任職員者，其薪級薪額不變，其餘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核

定之。 

申請校外安置經本小組審查通過後，申請人應檢具轉職輔導計畫書，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並依其決議辦理。 

轉任系所之師資需求應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校內安置或校外安置作業之期程，自申請日起算，各以不超過 6個月為原則。 

第9條 教師轉任職員者，本校得依其專長及意願，優先安排兼任課程。但專長不符或該專長已無多

餘鐘點課程時，得不予安排。 
第10條 符合本辦法第2條之教師，得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

之規定申請自願資遣；符合退休資格者則申請自願退休。 
第11條 前條教師申請自願資遣經教育部核定者、申請自願退休者，除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

金管理委員會核定之資遣給付或退休金與公教人員保險給付外，本校得經本小組審議後，陳

請校長酌發離職慰助金。 

第 12條  符合本辦法第 2條之教師，依本辦法安置輔導轉任未成功者，經本小組確定已無其他安置方 



式或輔導措施後，應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及相

關規定辦理資遣，不發給離職慰助金。 

第 13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嘉南藥理大學專任教師安置申請表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姓 名  
任教 

單位 
  職稱  

申請安置 

 

安置類別 

申請 

校內安置 

 申請轉至其他系所任教 

詳列可教授之專業課程: 

(請提佐證資料) 

 

 

(欲申請時請簽名) 

 申請轉任職員 

詳列所具專長或經驗: 

(請提佐證資料) 

 

 

(欲申請時請簽名) 

申請 

校外安置 

 申請協助至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登錄 

 申請參加校外轉職輔導 

 

 

(欲申請時請簽名) 

無意願接

受安置 
申請自願退休或自願資遣 

 

 

(欲申請時請簽名) 

學術專長

(請提佐

證資料) 

 

系 (學位

學程)所

主管 

  院 長   

教師安置 

小組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 
安置小組審議結果： 

 
 

人事室  

校   長  

註： 
1. 依本校專任教師安置辦法規定辦理。 
2. 「申請安置」與「無意願接受安置」，請擇一申請。 
3. 「學術專長資料」將作為校內外安置審查的重要研判資料，請詳細敘述學歷、專長、實務經驗、

產學研究能力及其他能力證明或成就。 

 


